福建中医药大学生活区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采购项目

招 标 文 件

一、福建中医药大学生活区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采购项目，经后勤处招投标工作小组研究，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欢迎国内生产或销售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的供应商参与报名。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大学生活区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采购
2、项目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生活区
3、采购数量：4套（见附件）

4、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天内发货并安装调试达到可供试运行的程度
5、质量要求：合格
6、质保期：3年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经营范围应包含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的生产或销售业务。

2、招标文件领取 ：投标人自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下载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通知公告（www.fjtcm.edu.cn/）
3、标书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5月30日上午12 时（北京时间）。
4、投标文件递交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后勤管理处学生宿舍科
5、开标时间：2019年5月30日下午15时（北京时间）。
6、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会议室（旗山校区）。

7、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8、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3日内应签订采购合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9、凡对本次招标事宜有疑问，请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联系 。
联 系 人：  黄老师            电    话：  0591-22861111
五、投标报价说明

1、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所提供的采购清单及要求进行投标报价。（投标 控制价为26000元）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报项目名称、单价、总价。
3、投标人的报价应包含所有服务价款、一切税金、运输、安装、软件对接费等。

六、投标文件内容：

1、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2、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3、法人委托书。
4、法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复印件。
5、报价单。（按附件二：报价单格式填写）
6、承诺书。（按附件三：承诺书格式填写）
七、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所有文件需装在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招标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
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八、评标原则及方法
1、本项目招标工作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招投标工作小组按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评标，各投标人在响应招标文件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中标办法。如出现相同最低报价，则由该最低报价投标人现场二次报价（不得高于首次报价），以二次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按废标处理：

（A）未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

(B)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C)投标方投标报价超过本项目的控制价（投标控制价26000元）。
2、若实际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招标工作小组可根据投标现场情况进行评议，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九、结算方式

按实际数量结算；单价按投标报价时的单价为准。

十、付款方式

待产品安装完成，设备进行为期30天的试运行，验收合格后持金额为合同价款100%的含税发票，报甲方办理付款事宜，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价款的100% 。
附件一：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配置及功能需求参数

附件二：报价单
附件三：承诺书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9年5月27日
附件一（参数）：
1.每套设备都需配备防雷器、三相四线电源电能表、三相四线自复式过欠压延时保护器、通讯控制主机、智能冲电插座。

2.防雷器需接独立的防雷地线，要采用符合低压电力配电系统的浪涌保护器要求的三相四线电源防雷器。
3.保护器、电能表及线材要采用符合国家电网行业标准的。
4.三相电进线要采用6平方的线材，插座主干线要采用4～6平方线材。

5.智能插座的可插入孔数为4孔。

6.智能插座的输出电压：220V  单路输出电流：0.075A～3A  静态功率：  ≦0.1W  额定频率：50HZ 环境温度：-10～40度。
7.短路、漏电、功率过载能够自动断电，要求每个插座最多只能允许两台电动车同时充电。
附件二：

报 价 单

                                                       金额单位：元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电动车智能充电主机
	台
	4
	
	

	智能插座
	个
	48
	
	

	防雷器
	个
	4
	
	

	电能表
	个
	4
	
	

	保护器
	个
	4
	
	

	其他辅材及安装费
	
	
	
	

	总价
	


                          报价单位（盖章）：                          
                                      2019年   月   日

附件三：
承 诺 书
至：福建中医药大学
本单位愿意以总价        元，承接贵单位“生活区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采购”项目，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保证项目安装、调试达到招标文件的技术指标，实现采购人要求，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二、将货物运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具体地点并负责安装，安装并经最终验收合格后，交付采购人使用，本单位将在投标中纤细列明所需各项费用。
三、报价包含运输、安装、税收、软件对接等所有费用，质保期3年，质保期内对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服务，24小时内响应并到现场。 

四、如本单位提供的设备在质量保证期内被证明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本单位愿意承担采购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承诺人：              （公章）

                             2019年   月   日







